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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砂石骨料生产系统废水回收结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砂石骨料生产系统

废水回收结构，涉及土木工程领域。它包括车间

排水沟、输水渠、坝前基坑、回水管；车间排水沟

与输水渠相连；输水渠延伸至大坝上游岸边坝踵

位置，输水渠与坝前基坑连接；回水管前端与砂

石骨料加工系统连接，回水管末端与坝前基坑连

接。本实用新型对砂石骨料加工系统废水中的悬

浮物进行了完全回收利用，实现“零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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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砂石骨料生产系统废水回收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车间排水沟(1)、输水渠(2)、坝

前基坑(3)、回水管(5)；所述车间排水沟(1)与输水渠(2)前端相连；所述输水渠(2)延伸至

大坝上游岸边坝踵位置，坡度满足废水自流要求，输水渠(2)末端与坝前基坑(3)连接；所述

回水管(5)前端与砂石骨料加工系统连接，回水管(5)末端通过回用泵(4)与坝前基坑(3)连

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砂石骨料生产系统废水回收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回水管

(5)末端布置在输水渠(2)末端上游侧30m以上位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砂石骨料生产系统废水回收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回水管

(5)与输水渠(2)并排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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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石骨料生产系统废水回收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土木工程领域，更具体地说它是一种砂石骨料生产系统废水回收

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在水利水电工程领域，砂石骨料生产系统在对骨料进行冲洗、破碎、降尘的过程中

需消耗大量的水，除部分消耗于生产过程外，大部分将作为废水间接排放。废水中的主要污

染物为悬浮物(SS)，若不做任何处理直接排放，将造成环境和生态污染。

[0003] 目前，砂石骨料生产系统的废水主要通过沉淀、离心分离、动态过滤以及加入絮凝

药剂、助凝药剂等物理、化学手段进行回收处理。系统产生的废水通过车间排水沟流入集水

池，进入石粉回收车间集液池沉淀，沉淀池底部浆液经渣浆泵提升至石粉回收装置，经分离

脱水后回收利用，预处理后的水与废水进入反应池，在加药装置加入的絮凝剂的帮助下充

分混合，然后进入沉淀池或净化装置进行处理，沉淀池或净化装置底部泥浆通过排泥管道

和渣浆泵提升至压滤车间脱水干化后外运至指定堆放场地，过滤出来的少量上清液流入清

水池，通过回用泵提升至砂石骨料生产系统循环使用。整个系统的废水回收利用方法和结

构复杂，生产、维护成本高，并且没有对废水中的悬浮物进行充分回收利用。

[0004] 因此，研发能够对废水中的悬浮物进行充分回收利用的砂石骨料生产系统废水回

收结构是很有必要的。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为了克服上述背景技术的不足之处，而提供一种砂石骨料生

产系统废水回收结构。

[0006]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为：砂石骨料生产系统废水回收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车

间排水沟、输水渠、坝前基坑、回水管；所述车间排水沟与输水渠前端相连；所述输水渠延伸

至大坝上游岸边坝踵位置，坡度满足废水自流要求，输水渠末端与坝前基坑连接；所述回水

管前端与砂石骨料加工系统连接，回水管末端通过回用泵与坝前基坑连接。

[0007]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回水管末端布置在输水渠末端上游侧30m以上位置。

[0008]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回水管与输水渠并排布置。

[000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优点：

[0010] 1)环境效益，对砂石骨料加工系统废水中的悬浮物进行了完全回收利用，实现“零

排放”；

[0011] 2)经济效益，取消了石粉回收，废水物理、化学沉淀，泥浆脱水干化及外运等工艺

和装置，即使新建输水渠和回水管道，系统废水回收处理利用的成本和运行维护费用仍降

低，此外还节约了外购粉煤灰进行基坑辅助防渗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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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为现有砂石骨料加工系统废水回收利用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下面结合附图详细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情况，但它们并不构成对本实用新型的

限定，仅作举例而已。同时通过说明使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将变得更加清楚和容易理解。

[0015] 参阅附图可知：砂石骨料生产系统废水回收结构，包括车间排水沟1、输水渠2、坝

前基坑3、回水管5；所述车间排水沟1与输水渠2前端相连；所述输水渠2延伸至大坝上游岸

边坝踵位置，坡度满足废水自流要求以坡度满足废水自流要求、长度较短、方便施工为原则

进行布置；输水渠2末端与坝前基坑3连接；所述回水管5前端与砂石骨料加工系统连接，回

水管5末端通过回用泵4与坝前基坑3连接。

[0016] 所述回水管5末端布置在输水渠2末端上游侧30m以上位置。

[0017] 所述回水管5与输水渠2并排布置。

[0018] 砂石骨料生产系统废水回收结构的利用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9] 步骤1：砂石骨料加工系统产生的废水通过车间排水沟1流入输水渠2；

[0020] 步骤2：废水经输水渠2自流至大坝上游的坝前基坑3内进行自然沉淀，悬浮物沉淀

后作为坝前基坑3的辅助防渗材料，提高坝体防渗能力；

[0021] 步骤3：坝前基坑3内积液深度达到一定程度，积液悬浮物浓度小于800ss，开启回

用泵4，经回水管5提升至砂石骨料加工系统循环利用。

[0022] 其它未说明的部分均属于现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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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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